
上海理工大学文件材料立卷归档方法 
一、立卷原则 

1.遵循文件的形成规律，保持文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区分不同价值，便于保管和利用。 

2.归档的文件材料种类、份数以及每份文件的页数均应齐全完整。 

 

二、质量要求 

1.归档文件应齐全完整。已破损的文件应予修整，字迹模糊或者褪变的文件应予复制。 

2.归档文件所使用的书写材料、纸张和装订材料等应符合档案保护的要求。 

 

三、分类立卷 

根据文件构成的特点（即文件的共同点）对归档文件进行分类立卷。 

1.管理性、综合性文件材料按问题、作者、时间及项目立卷。 

（1）按问题立卷。“问题”是指文件内容记述和反映的某方面的工作、人物或事件等。将反

映同一问题的批复与请示、决定与通知、总结与计划、正件与附件等放一起归档，一般为一

事一卷。 

（2）按作者立卷。“作者”是指撰写和制发文件的机关、机关内的组织或个人。将同一作者

的某些文件组成案卷。 

（3）按时间立卷。就是按文件形成的时间或文件内容针对时间，将属于同一时期的文件组

合为案卷。 

（4）按项目立卷。科研、产品、基建、设备项目文件材料，可根据“成套性”原则，组成

一题一卷或一题多卷。 

密不可分的文件材料应放在一起归档。不同年度的文件一般不得放在一起立卷，但跨年

度的请示与批复，放在复文年立卷；没有复文的，放在请示年立卷；跨年度的规划放在针对

的第一年立卷；跨年度的总结放在针对的最后一年立卷；跨年度的会议文件放在会议开幕年

立卷；非诉讼案件放在结案年立卷；其它文件材料的立卷应按有关规定执行。 

 

2.立卷视文件材料的数量进行。原则上每卷不超过 200 页。超过 200 页，需要适当分卷。当

问题比较单一，文件材料较少，又不便于一起归类时，可立薄卷。 

 

四、卷内文件排列 

1.批复件在前、请示件在后；正件在前、附件在后；打印稿在前、签发核定稿在后；转发件

在前、原件在后；图纸按图的类别序号排列。 

2.由单一作者，单一问题组合起来的文件，按时间顺序排列。 

3.由单一作者，几个问题组合起来的文件，按问题的重要程度结合时间排列。如在党群、行

政、外事档案中，如果多份文件组卷，先进行发文机关的分类，相同发文机关的文件应排在

一起（即单一作者），然后再放另一个发文机关的文件，排列顺序为国家级、省市级、校级、

部门/学院级（即问题的重要程度），且同一类发文机关的文件编号必须从小到大排列（即时

间顺序）。 

4.几个作者，几个问题组合起来的文件，先按问题集中，然后按重要程度结合作者、时间排

列。 

5.案件材料，按有关要求的顺序排列。 

 

五、卷内文件的编号 



卷内文件材料应按排列顺序，依次编写页号（即页码）。装订的案卷，应统一用铅笔在有文

字的每页材料正面的右下角、背面的左下角编写页号。 

 

六、拟写案卷标题（正题名） 

1.案卷目录正题名要简明，确切地反映卷内文件材料内容，一般包括责任者、内容和文种等

体式一致，文字简练。 

案卷正题名统一格式：上海理工大学________学院/部门 20____年材料关键词、材料关键词、

材料关键词及文种，这里的学院或部门必须写全称。 

例如：上海理工大学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2016 年行政发文、工作总结、会议纪

要及部门考核报告 

2.卷内目录正题名：每个案卷必须按规定格式逐项填写卷内目录，即文件标题，一般照实抄

录，没有标题或标题不能说明文件内容的文件可自拟标题，外加[ ]号。没有责任者、年、

月、日的文件材料，要考证清楚，及时补上。会议记录应概括出标题。 

 

七、系统著录 

详细著录情况请参照《兼职档案员操作手册》。 

根据往年的归档情况，文书档案归档工作（主要指党群、行政类档案）做以下提醒： 

1.案卷目录中，带红色*的选项为必填项，其他选项为系统自动生成项。如下图： 

 

需要注意的项为： 

（1）正题名：请参照本文第六条。 
（2）年度：指归档材料形成的年度，不是当前年度。 
（3）分类号：档案类目的简明编码。兼职档案员如果有多个分类号权限时，著录时注意下
拉“倒三角”选取正确的分类号。 
（4）案卷号：在同一年度，该分类号下案卷的顺序编号。目前，系统会判断当前已有档案
的最大档号，在点击“新增”后自动加 1，一般不需要兼职档案员手动填写。 
（5）保管期限：请参照《上海理工大学档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 



（6）密级：常规全部设置成“机密”。 
（7）总页数：指该卷档案的总页数。 
（8）归档部门：系统目前默认从工号登录进来自动生成归档部门，但提醒兼职档案员著录
时注意查看自己的归档部门是否正确，如发生错误，请下拉“倒三角”选择正确的部门。 
2.卷内目录中，带红色*的选项为必填项。如下图： 

 

需要注意的项为： 

（1）正题名：每个案卷必须按规定格式逐项填写卷内目录，即文件标题，一般照实抄录。 
（2）页序号：本材料首页在整个案卷中的页码，可参考书本目录中的序号。 
（3）责任者：文件的署名者或发文机关，即文件所盖章的落款，可以用全称或规范、通用
的简称，但用简称时注意不能使用“教委”、“本校”等含义不明，难以判断的简称，鼓励用
全称著录。 
（4）文件日期：即文件的签发日期，分别用 4 位、6 位或 8 位阿拉伯数字标注年、年月、
年月日，中间不用任何分隔符。如 2016、201605、20160509。 
（5）文件编号：即文件制发机关的发文字号。如上理工〔2016〕12 号，这里的〔 〕是六角
括号，为了方便，兼职档案员可以用半角状态下的中括号（或叫方括号）代替，但请勿用小
括号（）。材料有文件编号的在系统中必须著录。 
（6）文种：我国党政机关的公文种类。兼职档案员要根据所录文件的情况下拉“倒三角”
选择正确的文种。 
 

八、移交档案馆 

第一，材料规范性要求 

1.如果归档材料是部门自己打印出来归档的，请全部单面打印，文件类材料尽量采用彩打。

请勿用订书机装订，送归档案馆的归档材料必须去除文件中的订书钉等金属物，用曲别针或

小夹子区分卷内，用大夹子区分案卷。 

2.归档材料必须是原件。如果是自己部门形成的党群和行政档案，如各个学院，一定要加盖

“红章”，且要区分开党委和行政公章，即党群材料必须加盖党委或党总支的公章，行政材

料必须加盖部门或学院的行政公章，二者不可混淆。 

3.移交档案馆的所有纸质材料或实物材料必须和系统一一对应，即系统录入顺序要与文件实

物顺序一致。 

第二，程序规范性要求 



1.兼职档案员在案卷目录和卷内目录录入完成，检查无误后，点击“移交归档”，提交部门

领导审核。 

2.提交部门领导审核后，部门领导登录学校信息门户时，在“待办事宜”中会提醒其有档案

审核事宜，点击登录进入档案管理系统，部门领导要审核归档材料的齐全、完整性，参考《上

海理工大学档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做到“应归尽归”，当部门领导审核不通过时，可

以选中不齐全或有问题案卷，点击“拒绝”，兼职档案员账户中该卷档案则会在状态栏显示

“审批未通过”，兼职档案员要重新整理、著录有问题案卷；当部门领导点击“审核通过”

则提交至档案管理人员账户进行二次审核。 

部门领导操作过程如下图： 

图 1  由信息门户“待办事宜”进入档案管理系统，如下图界面，找到“归档审批”。 

 

图 2  点击“归档审批”后，进入如下界面，点击“浏览”查看归档材料。 

 

图 3  点击“浏览”后，进入如下界面，点击“档号”查看该案卷的所有卷内材料；通过左
上方的“拒绝”、“确认审批”进行审批决定。 

 
3.部门领导“确认审批”后，则提交至档案管理人员账户，档案管理人员进行最终审批，审

批不通过仍可拒绝，兼职档案员重新进行问题修改，修改完成后重复步骤 2 和 3；审批通过

后则系统审核完成。 



4.系统审核完成后，再将纸质材料移交档案馆，归档完成。 

九、归档流程图 

移交档案馆 

按照归档范围整理上一年度归档材料

按照年度和问题组卷

卷内文件按照事项排列

拟写案卷目录的正题名 

将文件录入档案系统 

用铅笔编制页码 

提交档案馆审核 

提交部门领导审核


